
110年宜蘭縣運動會 37-游泳水球技術手冊 

一、比賽日期： 110年 4月 24日(開始比賽時間: 8時 30分) 

二、比賽場地:羅東運動公園游泳池 

第一條 競賽項目:混合組：男女不拘，年齡不拘。 

第二條 戶籍規定：凡中華民國國民，在其代表單位之行政區域內，設籍連續滿

（含）半年以上（即民國 109 年 9 月 1 日含以前設籍者，且至報名該競

賽種類賽事完成前，無遷進或遷出戶籍等異動情形）。 

第三條 報名人數規定:每單位選手至多可註冊 13人。 

第四條 成績計算方式: 

績優個人成績:依實際參賽隊(人)數按下列名額錄取: 

(一) 3隊(人)錄取1名。 

(二) 4隊(人)錄取2名。 

(三) 5隊(人)錄取3名。 

(四) 6隊(人)錄取4名。 

(五) 7隊(人)錄取5名。 

(六) 8隊(人)錄取6名。 

(七) 9隊(人)錄取7名。 

(八) 10隊(人)以上錄取8名。 

第五條 競賽秩序: 

(一)各單位參加比賽，不論團體或個人項目，凡經註冊務須出場，不

得任意棄權。 

(二)選手參加比賽時應攜帶身分證或相關證明完建，否則不得參加比

賽。 

第六條 比賽細則: 

(一)採用中華民國游泳協會審定之最新水球規則及修訂部份辦理。 

(二)各單位運動員需在比賽前30分鐘至指定地點接受檢查準備比賽。 

(三)賽程之安排視各組參賽隊數由大會競賽組決定賽制。 

(四)每場比賽分為4節，每節比賽8分鐘，每節之間依序休息，第1-2節

休息2分鐘、第2-3節休息5分鐘、第3-4節休息2分鐘。比賽時間結束，

兩隊平手時，依水球規則規定辦理。 

第七條  本技術手冊經宜蘭縣政府核備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